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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１４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召开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发出，并分别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９

时。

３

、召开地点：四川省德阳市岷江西路二段

５７

号金路大厦

１２

楼会议厅。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召集人：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６

、主持人：经公司董事推举，会议由公司董事、总裁杨寿军先生主持。

７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７

人， 代表股份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１０．８１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局工作报告》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５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８１

，

３７１

，

９７７．６２

元，减去母公司实现净利

润弥补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亏损后按

１０％

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５

，

０２６

，

９４８．６８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３２１

，

１９８

，

０８８．４９

元，

２０１０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３９７

，

５４３

，

１１７．４３

元。 由于氯碱行业产能过剩、市场需求

疲软、市场竞争激烈，公司当前面临的外部宏观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且公司电石基地建设及持续发展所

需资金量较大，故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６

、《关于董事局换届选举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１

）《关于选举刘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２

）《关于选举杨寿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３

）《关于选举刘枫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４

）《关于选举刘镝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５

）《关于选举彭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６

）《关于选举谭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７

）《关于选举李优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８

）《关于选举牟文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９

）《关于选举徐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７

、《关于监事局换届选举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１

）《关于选举赵明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局监事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２

）《关于选举胡永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局监事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

３

）《关于选举廖昌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局监事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８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９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在担保计划额度内签署相关担保的法律文本。

１０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并向其支付报酬和聘请律师事务所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１１

、《关于核销部份资产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１２

、《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１３

、《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①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５

，

８６７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②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骏、叶航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１５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一次董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第一次董事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以

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在金路大厦

８

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监事局

主席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汉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

会董事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选举刘汉先生任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长，任期自董事局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局任期届满时止。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董事长刘汉先生提名，聘杨寿军先生任公司总裁，任期

自董事局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时止。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经营班子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总裁杨寿军先生提名，聘肖英先生、彭朗先生任公司副

总裁，聘魏仁才先生任公司财务总监，聘刘汉东先生任公司总裁助理。 上述新聘人员任期自董事局聘任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时止。

独立董事意见：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聘杨寿军先生任公司总裁，聘肖英先生、彭朗先生

任公司副总裁，聘魏仁才先生任公司财务总监，聘刘汉东先生任公司总裁助理，相关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整个程序合理合法，公正透明，客观真实，新聘人员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

任职资格。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董事长刘汉先生提名，聘刘邦洪先生任公司第八届董

事局秘书，任期自董事局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局任期届满时止。

独立董事意见：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聘刘邦洪先生任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秘书，聘任程

序、受聘人任职资格等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局审计委员会、提名和薪酬考核委员

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六、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局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局已进行换届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局人员组成情况发生变动，决定对董事局下设

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和薪酬考核委员会人员组成作如下调整：

１

、战略委员会成员由刘汉、杨寿军、刘枫、彭朗、李优树五名董事组成，刘汉为主任委员；

２

、审计委员会成员由牟文、李优树、刘镝、彭朗、谭微五名董事组成，牟文为主任委员；

３

、提名和薪酬考核委员会成员由刘汉、杨寿军、徐平、牟文四名董事组成，徐平为主任委员。

上述董事局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任期一致。

新任公司董事长、总裁、经营班子成员、董事局秘书简历附后。

七、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生产经营目标及高管人员薪酬

标准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公司高管人员仍实行年薪制，其薪酬标准将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生产经营目标挂钩，完成

２０１１

年生

产经营目标享受基本年薪，超额完成给予适当奖励，未完成给予一定处罚。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

新任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长简历

刘汉，男，汉族，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咨询师。 现任汉龙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董事长、第十届四川省政协常委、全国工商

联执委、四川省青联副主席、四川省工商联副会长、德阳市工商联副会长、昆明市荣誉市民。 多次被四川

省政府授予“四川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四川省关爱员工优秀企业家”、“四川民营工

业突出贡献人才”称号；

２００６

年被评为“中国十大诚信企业家”；

２００７

年被四川省及全国工商联、总工会

评为“全国关爱员工优秀民营企业家”，并荣获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颁发的“中国光彩事业奖”；

２００８

年

获得“全国工商联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影响四川·改革开放

３０

周年

１０

大标志性人物” 称号；

２００９

年获

得“四川民营工业突出贡献人才”称号。 刘汉先生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稽查、行政处罚、通

报批评、公开遣责等情况。

新任公司总裁简历

杨寿军，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博士，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１

年参加工作，曾任四

川省什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办副主任、团委书记、总经办主任、销售处长、经营副总、常务副总、总经理、党

委书记、副董事长；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局董

事、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七届董事局董事、总裁；现任四川金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总裁。 杨寿军先生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稽查、行政

处罚、通报批评、公开遣责等情况。

新任公司副总裁简历

肖英，男，汉族，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毕业于四川大学高

分子材料系，历任四川省树脂厂车间副主任、四川金路股份有限公司发展部科长、德阳市东方装饰材料

厂副厂长、德阳市化工设计院院长、四川省树脂厂副厂长、罗江县副县长、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现任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肖英

先生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公开遣责等情况。

彭朗，男，汉族，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在读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

年参加工作，历任德阳市农药厂劳资教育科副科长、科长；金路集团公司宣传科干事、团

委委员、总经理办公室秘书、董事会办公室秘书、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公司授权代表、董事局办公室主

任等，公司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董事局秘书兼董事局办公室主任，第七届董事局董事、总裁助理兼公

司第七届董事局秘书；现任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董事、副总裁。

１９９９

年经深交所董

秘培训班学习考核取得董秘任职资格。 彭朗先生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稽查、行政处罚、通

报批评、公开遣责等情况。

新任公司财务总监简历

魏仁才，男，汉族，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高级注册咨询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７

年参加工

作，历任四川省树脂分厂副厂长、厂长、德阳金路财务顾问公司副经理、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

划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 魏仁才先生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公开遣责等情况。

新任公司总裁助理简历

刘汉东，男，汉族，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项目管理师，高级咨询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

年

参加工作，历任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四川省树脂厂质检科科长、电石厂厂长，德阳市

经编厂厂长，德阳市润德长毛绒有限公司总经理，德阳市电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德阳市有机化学厂厂

长，德阳东马塑胶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部长。 现任四川金

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刘汉东先生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

评、公开遣责等情况。

新任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秘书简历

刘邦洪，男，汉族，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出生，经济师，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

１９９５

年参加工作，历任四川什

化集团公司企业管理处、组织人事处干事、农化服务处副处长，德阳金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主

任、质量部经理，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局办公室主任等职，现任四川金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秘书。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取得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 刘邦洪先生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公开遣责等

情况。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１６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一次监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第一次监事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第八届第一次监事局会议在金路大厦

１１

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

５

名。 会议由

公司监事局主席赵明发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以举手表决的

方式，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局主席的议案》，会议一致选举

赵明发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局主席（新任公司第八届监事局主席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局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

新任公司第八届监事局主席简历

赵明发，男，

１９５４

年出生，大专文化，中共党员。 从事企业管理

１９

年，曾任四川省树脂厂副厂长、党委

副书记，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局董事、第五届监

事局监事、第六届、第七届监事局监事、监事局主席。 现任四川省金路树脂有限公司总经理，四川金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局监事、监事局主席。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２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６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未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午在福州市建福大厦十八楼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

８

人， 代表股份

１３６

，

５９２

，

１１７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５．７７％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盛端先生主持。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８

人，董事肖家祥出差，请假；公司在任监事

８

人，出席

６

人，潘其星因公

请假，内部职工监事兰兴发因故请假；董事会秘书蔡宣能出席了会议；公司高

管（李小明脱产学习，请假。）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逐项审议了各项提案， 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现场表

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批准了《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３６

，

５９２

，

１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二）审议批准了《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３６

，

５９２

，

１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３６

，

５９２

，

１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１０

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

，

７９０

，

１９３．８９

元，合并后净利润

８

，

１３６

，

２４２．９１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３２

，

４９８

，

４３８．０２

元，截止本报告期末，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３０

，

７０８

，

６４４．１３

元，

合并后为

－１５

，

８２７

，

２４５．８０

元。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应当先用

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因此，本年利润全部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本年度公司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３６

，

５９２

，

１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３６

，

５９２

，

１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续聘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年度审计费用为

７０

万元。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３５

，

８２７

，

４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４４％

；无反对票；弃权

７６４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５６％

。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信贷计划》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３６

，

５９２

，

１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担保计划》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８００００

万元，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为母公司提供担保

１．１

亿元。 具体安排详见福建水泥

２０１１

年度拟担保明细表。

福建水泥

２０１１

年度拟担保明细表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拟担保

额度

目前担保情况

借款银行

已签署担保

金额

实际担保

金额

备注

母公司对外担保

福建省永安金银湖水泥有限公

司

１９０００

永安农行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民生银行福州分行

４０００ １７１３

华夏银行福州分行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预留额度

３０００

福建安砂建福水泥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０

中国银行永安支行

３３８００ ２７０００

永安信用社

２２００

预留额度

４０００

福州炼石水泥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招商银行五四支行

５０００ ４３９９

预留额度

５０００

石狮水泥粉磨站项目

１１０００

预留额度

１１０００

母公司对外担保合计

８００００ ５７０００ ４５１１２

控股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

担保人 借款银行

签署担保金

额

实际担保

金额

备注

厦门金福鹭建材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华夏银行福州分行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福建省永安金银湖水泥有限公

司

３０００

兴业银行顺昌支行

３０００ １１４８．１９

控股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合计

１１０００ ９１４８．１９

为提高办理担保贷款效力，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拟担保总额

度

８００００

万元内，根据为子公司拟提供担保额度为限，决定为子公司拟担保额

度的具体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子公司原担保贷款到期重新办理续贷担保、对新

增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等事宜。 授权期限至董事会审议下一周期年报的会议日

期止。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３６

，

５９２

，

１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

１

人，未参与投票表决，由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进行表决。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６

，

６７９

，

０２８

股。表决结果：同意

２６

，

６７９

，

０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蒋方斌、 张明锋两位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 ：

５ｔｈ Ｆｌｏｏｒ

，

Ｃ＆Ｒ Ｃｏｕｒｔ ４９

，

Ｌａｂｏｕｒｄｏｎｎａｉｓ Ｓｔｒｅｅｔ

，

Ｐｏｒｔ

Ｌｏｕｉｓ

，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通讯地址（香港办事处）：

２２／Ｆ

，

１００ Ｑｕｅｅｎ Ｒｏａｄ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

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恒丰纸业 指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本次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

恒丰纸业股份

１２６０

万股的权益变动行为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１５

号准则

指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

益变动报告书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凯士华纸业

投资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

５ｔｈ Ｆｌｏｏｒ

，

Ｃ＆Ｒ Ｃｏｕｒｔ ４９

，

Ｌａｂｏｕｒｄｏｎｎａｉｓ Ｓｔｒｅｅｔ

，

Ｐｏｒｔ

Ｌｏｕｉｓ

，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３．

法定代表人：胡雅烈（

Ｗｏｏ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

４．

注册资本：

１

美元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为：

６６５７７ Ｃ１／ＧＢＬ

６．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７．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８．

主要股东：

Ｓｔｅｅ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Ｉ

，

Ｌ．Ｐ．

９．

通讯地址：

２２／Ｆ

，

１００ Ｑｕｅｅｎ Ｒｏａｄ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信息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件号

码

／

护照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任职情况

胡雅烈

ＷＯＯ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男

Ｄ６６４４６９

（

５

）

香港 中国香港 执行董事

Ｒａｙｍｏｎｄ

，

Ｋｉｎ

Ｊｅｏｎ Ｗｏｎｇ

男 香港 中国香港 董事

ＢＡＣＨＵＮ

，

Ｂｉｓｈｗａｒｎａｔｈ

男

１２０４４７５

毛里求斯共和国 毛里求斯共和国 董事

ＧＵＪＡＤＨＵＲ

，

Ｙａｔｅｍａｎｉ

男

０８６４１７８

毛里求斯共和国 毛里求斯共和国 董事

ＫＯＮＧ

，

Ｋｅｎｎｅｔｈ

男

２０６８５３８７６

美国 美国 董事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５％

的

摘要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不

存在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所持股份的目的是为了满足集团投资项目资金需

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的可能，并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额及比例

本次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恒丰纸业股份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丰

纸业总股本的

２０．７３％

。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

售恒丰纸业股份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丰纸业总股本

１．０４％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恒丰纸业股份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恒丰

纸业总股本

１．０４％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

售恒丰纸业股份

２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占恒丰纸业总股本

１．３２％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通过上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恒丰纸业股份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占恒丰纸业总股本

０．７５％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

系统出售恒丰纸业股份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丰纸业总股本

０．８３％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恒丰纸业股份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

恒丰纸业总股本

１．５５％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售恒丰纸业

股份累计已达恒丰纸业总股本的

６．５３％

。

本次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恒丰纸业股份

２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恒

丰纸业总股本的

１４．２％

。

二、本次变动简要内容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所持恒丰纸业股份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恒丰纸业总股

本的

６．５３％

。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之外，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

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恒丰纸业股

份。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应当披露的为避

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法定代表人：胡雅烈 （

ＷＯＯ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备查文件：

１

、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注册登记证书经

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馆认证的复印件；

２

、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股票简称 恒丰纸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毛里求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２０．７３％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６．５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

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

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

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

予以说明

；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如为法人或其他组织

）

名称

（

签章

）：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法定代表人

（

签字

）：

胡雅烈

（

ＷＯＯ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

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７

证券简称：美罗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美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罗集团”）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函，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２０

日， 美罗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５％

。 本次权益变动前，美罗集团持有美罗药业

１８６

，

７６５

，

０１４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５３．３６％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美罗

集团持有美罗药业

１６９

，

２６５

，

０１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３６％

，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美罗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９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美罗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吉街

１

号

－２０５

室

通讯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吉街

１

号

－２０５

室

报告书签署日期：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

报告书》、《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

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和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上下文意另有所指，本报告书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美罗集团 美罗集团有限公司

美罗药业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美罗集团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

“

美罗

药业

”

股票达到美罗药业总股份

５％

的权益变

动行为

本报告书

指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

万元 指人民币 元

／

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人的基本情况：

１

、信息披露人名称：美罗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吉街

１

号

－２０５

室

３

、法人代表：张成海

４

、通讯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吉街

１

号

－２０５

室

５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４８２０３７７

传真：

０４１１－８４８２０３７７

６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企合辽大总字第

０１１７８５

７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８

、主要经营范围： 下属企业生产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诊断

药品、防疫保健食品、原料药、片剂、粉针剂、口服液、胶囊剂、颗粒剂产品（国

家禁止外商投资的除外）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

＊＊＊

９

、主要股东：西域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

张成海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赫英明 女 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美罗集团除持有美罗药业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

的股份外，未持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

第三节 减持股份的说明

美罗集团有限公司依据战略发展规划，调整投资结构，在本次转让所持

有的美罗药业股份以后未来

１２

个月内依据市场行情将继续增持或减少其在

美罗药业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美罗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所持有的美罗药业股份

１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美罗药业

总股份的

５％

。

二、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美罗集团为美罗药业第一大股东，持有美罗药业

１８６

，

７６５

，

０１４

股，占美罗药业总股份的

５３．３６％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２０

日， 美罗集团有

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所持有的美罗药业股份

１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美罗药业总股份的

５％

。 本次权益变动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美罗集团持有美罗药业股份为

１６９

，

２６５

，

０１４

股， 占美罗药业总股份的

４８．３６％

。

三、标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美罗集团所出售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基本情况

美罗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７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

美罗药业无限售流通股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美罗集团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美罗药业无限售流通股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美罗药业无限售流通股

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美罗集团此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美罗药业

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

的相关信息进行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

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美罗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成海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

、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大连市

股票简称 美罗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９７

信息披露

义务人名称

美罗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辽宁省大连市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减少 有无一致行动人 无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否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变动前

，

美罗集团持股数量为

１８６

，

７６５

，

０１４

股

，

持股比例为

５３．３６％

。

本次权益变动

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后

，

美罗集团持股数量为

１６９

，

２６５

，

０１４

股

，

持股比例为

４８．３６％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 月 内

继续减持

是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美罗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７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美

罗药业无限售流通股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美罗集团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美罗药业无限售流通股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美罗药业无限售流通

股

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

美罗集团此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美罗

药业股票的行为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

，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否


